附件10

上海市体育局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流程图


审核通过





审核未通过





再次合法性审核








起草部门组织起草





起草部门组织调研、形成草案





起草部门征询各方意见


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规范性文件应当在局官网上


公示不少于30日，特殊情况，不少于7日





起草部门报请


局领导协调





起草部门修改，并在起草说明中载明





起草部门


提交相关材料给局法制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核





起草部门提请局长办公会议审议





局办公室核稿


局主要领导或经授权的领导签发





局办公室统一登记、编号、公布





起草部门进行重大


修改





有关部门有重大分歧意见协调未果





有关部门不同意见协调成功








审议通过








起草部门


处理分歧





召开专题会


起草部门报请起草部门分管局领导召开专题会





审议未通过





无法达成一致报请上一级行政机关协调或者决定





局法制部门向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备案机构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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